



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关于薛城区2020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及核定政府债务限额的报告》由区财政局起草，并报经尹作义区长审定，现提请审议。



                      2020年12月30日



关于薛城区2020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及
核定政府债务限额的报告
──2020年12月30日在薛城区第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宋  波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政府委托，代表区政府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今年新增财政资金和地方政府债券安排情况及2020年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一、2020年新增财政资金有关情况
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中央创新资金管理机制，以新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为重点，建立资金直达机制，推动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今年以来，我区共收到各类财政直达资金（不含新增一般债券）18226.48万元，其中：
（一）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2020年，市级下达我区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资金7606万元。按照要求使用方向有两个：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有一定资产收益保障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是抗疫相关支出。据此，下达我区的抗疫特别国债分别用于薛城区燕山小区等20个老旧住宅片区实施改造项目6500万元、枣庄市薛城区西丁垃圾填埋治理项目1000万元、薛城区中医医院核酸检测能力提升项目106万元。
（二）特殊转移支付资金
2020年，市级下达我区2020年特殊转移支付资金10036.68万元。特殊转移支付资金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按照特殊转移支付资金管理要求，上述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我区“三保”支出，其中：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财政补助资金5593.29万元；用于各项教育保障经费、班主任津贴、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化解大班额等教育方面支出2144.68万元；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核酸检测实验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医疗卫生方面支出1172.82万元；用于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549.89万元；用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孤困儿童生活救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等各项社会保障类支出426万元；用于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150万元。
（三）新增正常转移支付资金
2020年，市级下达我区2020年新增正常转移支付资金583.8万元，分别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186万元、乡镇机关事业编制人员公车补贴资金123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120万元、农村困难群众救助资金61万元、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奖补资金50万元、优抚安置资金29.8万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补助资金14万元。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
（一）新增债券资金
2020年，上级转贷我区政府新增政府债券资金81800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900万元、新增专项债券80900万元。按照有关政策要求，结合我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区级预算安排情况，经区政府研究，债券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如下：
1.新增一般债券900万元，全部用于薛城区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综合楼改扩建项目。
2.新增专项债券80900万元。分别用于薛城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工程34000万元、四里石一期改造工程30000万元、河湖库水系连通工程10900万元、薛城区铁西水厂与棚户区管网配套建设工程4000万元、枣庄港薛城港区薛城作业区通用泊位工程2000万元。
（二）再融资债券资金
2020年，上级转贷我区再融资债券227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5550万元、专项债券7150万元。上述再融资债券资金年初已纳入预算管理，并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
三、预算调整有关情况
（一）预算调整的原因
今年预算执行过程中，因增加中央直达资金、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等因素，加之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增幅目标从3%上调至8%，使本年预算收支与年初预算相比发生变化。
此外，为有效应对异常尖锐的收支矛盾，降低政府综合债务率，我区在大力组织本级财政收入的同时，加大土地出让力度，努力增加土地出让收入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以上事项需对年初预算予以调整，并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
（二）预算调整方案
1、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1）收入预算调整情况。
按照市级下达我区的新增财政资金和新增一般债券情况，以及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增幅变化情况，拟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作如下调整：税收收入预算调增8896万元，非税收入预算调减1396万元，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161200万元，较2019年增长8%。
“转移性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预算数由99500万元调整为95500万元，调减4000万元，“转移性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预算数由6273万元调整为13873万元，调增7600万元，“转移性收入—债务转贷收入”预算数由15550万元调整为16450万元，调增900万元。
（2）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调整后，我区预计的一般公共预算财力相应增加12000万元。按照预算收支平衡的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需相应调增12000万元，明确到具体支出科目，相应增加 “ 教育支出2928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230万元”、“ 农林水支出355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6555万元”、“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50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60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98万元”。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减少上级转移支付等因素,相应调减“卫生健康支出13211万元”。
（3）预算平衡情况。
按上述方案调整后，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和总支出均由322076万元调整为334076万元，分别调增12000万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当年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1）收入预算调整情况。
一是因土地出让收入等政府性基金收入变化数额较大，须作预算调整。其中：调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200100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1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收较大，相应调减收入预算22200万元。
二是按照市级下达我区的抗疫特别国债和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情况，拟对政府性基金预算作如下调整：“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增加7606万元；“转移性支出—债务转贷收入”增加80900万元。
（2）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调整后，预计的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相应增加266506万元。按照预算收支平衡的原则，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需相应调增266506万元，其中：增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99245万元”、“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30000万元”、“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50900万元”、“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7606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955万元，减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22200万元”。
（3）预算平衡情况。
按上述方案调整后，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和总支出均由212850万元调整为479356万元，分别调增266506万元。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收支当年平衡。
四、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按照《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规定，市政府根据我区2019年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和2020年上级财政转贷我区的新增政府债券情况，核定我区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68.77亿元，我区将在此限额内依法举借政府债务，切实加强债务管理。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减税降费政策叠加影响，今年财政收入形势十分严峻，保障支出压力巨大，收支矛盾愈发尖锐，防范债务风险任务艰巨，我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按照本次常委会批准的预算调整方案，精心组织收入，科学调度资金，统筹安排支出，确保完成全年财政收支预算任务，确保财政平稳运行。
以上调整方案，请予审查。

附：2020年薛城区预算收支调整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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